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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福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的通告

四、参保登记
已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并处

于有效参保状态的城乡居民，无需重
新办理城乡居民医保登记，可直接按
税务部门提供的缴费渠道缴费。

（一）首次参保流程
1. 一周岁以内的新生儿由家长

携带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到户籍地
社区（行政村）、乡镇（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医保经办机构，或通过福建省
网上办事大厅“出生一件事”专区、

“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闽政通
APP“医保服务”模块等渠道办理参
保登记。新生儿出生 90天内参保缴
费的，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当年医疗保
险待遇；新生儿出生 90天后参保的，
从缴费次日起享受当年医疗保险待
遇，保期为投保日至缴费当年度 12月
31日止。

2.城乡居民可持户口簿、身份证
（或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户籍地
（或居住证登记地）的社区（行政村）、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或通过

“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闽政通
APP“医保服务”模块等渠道办理参
保登记。

3. 在校学生持户口簿、身份证
（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
台居民居住证、护照）的原件和复印

件，由所就读学校（或向户籍地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等医保基层服务
点）办理参保登记。

4. 在本市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需提
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原件和复印
件，到居住地社区（行政村）、乡镇（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参保登记手
续。

（二）在校学生参保
在校学生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医

保应按照《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等六部
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在校学生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闽医保〔2022〕83号）规定执行。

原则上大学生应在学籍地参加
城乡居民医保，由高校统一组织参保
缴费，统一向属地医保经办机构申报
参保登记，学生应及时通过税务部门
提供的缴费渠道缴费。大学生在户
籍地已参保登记的，应先终止原户籍
地医保关系，可通过“福建医疗保障”
微信小程序、闽政通 APP，线上办理
（户籍地）城乡居民医保停保业务。

五、缴费渠道
办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后，

城乡居民可通过以下渠道办理缴费:
（一）移动缴费。下载福建税务

APP、“e福州”APP、闽政通APP、支付

宝 APP、云闪付 APP，关注“福建税
务”微信公众号、“福州税务”微信公
众号、“银联福建”微信公众号，或者
通过福建省电子税务局、二维码扫码
完成手机端缴费。

（二）普惠金融服务点缴费。持
相应的银行卡到普惠金融服务点进
行刷卡缴费。

（三）农行、农商行柜面缴费。持
有效身份证件及银行卡前往农行或
农商行柜面办理缴费。

（四）上门申报缴费。持有效身
份证件及银联卡前往税务机关办税
服务大厅办理缴费。

六、医疗保障范围
参保年度内普通门诊、门诊大

病、住院及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按政
策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待遇。

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可关注“福州
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了解或拨
打咨询电话：12345 转福州医保。城
乡居民医保缴费事宜可关注“福建税
务”、“福州税务”微信公众号了解或
拨打咨询电话：12366（纳税缴费服务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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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正常
缴费期

延长
缴费期

参保
补缴期

缴费时间

2023年9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月1日至
2024年2月29日

2024年3月1日至
2024年6月30日

2024年7月1日至
2024年11月1日

缴费金额

个人缴费标准（430元/人）

个人缴费标准（430元/人）

个人缴费标准（430元/人）

个人缴费标准+财政补助
（1170元/人）

待遇享受时间

2024年1月1日起

缴费之日开始

从缴费之日起60日内为医保等待期，等
待期内参保人员不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

遇。

医保等待期

无

无

为做好 2024年度福州市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

作，我市城乡居民（含在校学生）

应按时办理参保登记及续保缴

费，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参保对象

（一）按照属地参保原则，除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

外本市户籍的城乡居民；

（二）本市幼儿园、中小学、职

业高中、技校在校学生；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居住证（有效期内）持有人；

（四）在本市居住且办理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

台居民；

（五）在榕各类全日制普通高

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专科学

生、全日制研究生（包括侨、港、

澳、台大学生）；

（六）经县级以上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及宗

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工作人

员。

二、缴费标准

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

和政府补助相结合，2024 年度我

市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

430元/人，财政补助 740元/人，合

计 1170元/人。

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

医保实行财政补助政策，按规定

给予分类资助。

三、参保缴费及待遇享受期限

参保缴费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1日至 2024年 2月 29日，待遇享受

期限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其中 2024年 1月 1日至 2月 29

日缴费的，从缴费之日开始享受

医保待遇。

逾期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

（新生儿除外），允许其参保缴

费，从缴费之日起 60 日内为医保

等待期，等待期过后再按规定享

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缴费之

前和等待期期间发生的医疗费

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具体规

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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